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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57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宁波中百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23-019 

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中百”或“公司”）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公

司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仓储路 216 号、218 号全部的土地、房屋及配套附属设施等不

动产转让与宁波潇涵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潇涵置业”），确定转让价款为人民币

75,500,000 元。 

 经相关单位对不动产进行权籍调查后，公司办理了不动产变更登记，房屋建筑面

积变更为 12,015.98 平方米，并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变更完成，取得新的不动产权证书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22 年 8 月 12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、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

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公司《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》，并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同意公司以

协议转让方式将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仓储路 216 号、218 号全部的土地、房屋及配套

附属设施等不动产转让与潇涵置业，确定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75,500,000 元，公司独立董事

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。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宁波中百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》（临 2022-032），

以及于 2022 年 9 月 1 日披露的《宁波中百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临

2022-038）。 

二、本次交易的进展 

（一）经相关单位对不动产进行权籍调查后，公司办理了不动产变更登记，房屋建筑

面积变更为 12,015.98 平方米，并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变更完成，取得新的不动产权证书。 

证书编号：浙（2023）宁波市江北不动产权第 0102048 号 

坐落：仓储路 216 号、218 号全部 

权力类型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/房屋所有权 

权力性质：出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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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：仓储用地/工交仓储 

面积：土地使用权面积 11,063.50 平方米/房屋建筑面积 12,015.98 平方米 

使用期限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至 2043 年 10 月 28 日止 

（二）2023 年 5 月 4 日，公司与潇涵置业签署了《房地产买卖合同之补充协议》，主

要内容如下： 

甲方（出让方）：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（买受方）：宁波潇涵置业有限公司 

1、原《房地产买卖合同》中约定的第五条第三款：“甲方承诺按上述证载面积：土地

使用权面积 11063.50 ㎡/房屋建筑面积 14752.60 ㎡过户至乙方名下”现变更为：“乙方同意

按照不动产登记中心认可的证载面积办理过户登记，原产证中未予登记的面积，甲方不予

赔偿。”因前述证载面积变更导致未能在原定期限内完成过户手续，双方互不追究，互不

承担违约责任。 

2、甲乙双方同意，自 2023 年 5 月 11 日再次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过户申请，如本

次提交后 2 个月内，非因甲乙双方原因仍无法办理过户，就延期事宜双方另行协商，如协

商不成，该《不动产买卖合同》及其补充协议解除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 

3、本协议如与原《不动产买卖合同》冲突，以本协议为准；其他内容（包括但不限

于合同总价、付款、房屋交接等）双方按照原《不动产买卖合同》继续履行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署《房地产买卖合同之补充协议》事项，系交易双方根据客观情况，经协商一

致后对原交易事项作出的调整，有利于共同推进相关交易事项的履行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

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次出售资产事项仍需交易双方配合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相关手续、办理原租户租赁关

系变更等，期间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均可能对本次交易事项的正常进行造成影响，能否顺利

完成本次交易事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公司将积极关注后续进展情况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规

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房地产买卖合同之补充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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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5月 5日 


